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2025〕赣行复第22号

申请人：连云港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第三人：王某某。
第三人：孙某某。
第三人：张某某。
第三人：王某某。
申请人连云港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服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认定工伤决定（苏0707工认〔2024〕49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于2025年1月17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1月23日予以受理，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后被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书及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第三人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书面陈述材料。本机关于3月11日举行听证，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刘某某、顾某某，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吴某某、徐某某，第三人王某某、张某某及四第三人委托代理人刘某、戚某某按时参加听证。被申请人行政负责人尹某某出席听证。后因调解需要，于4月18日中止本案审理。因中止事由消除，于4月22日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撤销苏0707工认〔2024〕49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依法作出王某某的死亡情形不属于工伤的决定。
申请人称：一、工伤认定申请程序违法，超过法定申报时效。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后，用人单位或工伤职工及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应在规定时限内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本案中，王某某于2023年5月11日发生单方交通事故并当场死亡，四第三人并未在事故发生之日起1年内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违反了上述时效规定。在四第三人与连云港某混凝土有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的仲裁、诉讼过程中，四第三人应已知道申请人作为被挂靠单位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1年期限应该自其知道之日开始计算。被申请人未经严格审查即受理该申请并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明显违背了程序性规定，依法应予撤销。
2、 申请人非实际用工主体，不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根据实际的用工主体孟某某签订的《砼运输协议》及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苏07民终3483号判决书的认定，该车辆的所有权及经营权均归孟某某所有。申请人并未参与孟某某的任何经营活动，也未授权其以申请人名义对外经营。因此，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申请人不应承担孟某某雇佣人员王某某的工伤保险责任。
3、 孟某某作为实际雇主，应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2024）苏07民终3483号判决书已明确认定，王某某系孟某某雇佣的驾驶员，其工资支付和日常管理均由孟某某负责。这一事实充分证明，王某某与孟某某之间存在明确的雇佣关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孟某某作为实际雇主，依法应承担王某某的工伤保险责任。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不仅违反了法定程序，而且在事实认定上存在明显错误。该决定错误地将申请人认定为工伤保险责任主体，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鉴于此，申请人恳请复议机关依法撤销该决定，并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合法、公正的工伤认定决定。
申请人提交证据：认定工伤决定书、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砼运输协议、车辆挂靠协议、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被申请人称：1、被申请人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事实清楚。2024年10月17日王某某亲属张某某等向被申请人提出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亡申请书、王某某身份信息、连云港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档案查询信息、车辆挂靠协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赣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赣榆区人民法院及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居民死亡证明及火化证、亲属关系证明。申请人于2024年11月18日向被申请人提交举证意见书等证据。结合上述情况查明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决定书（苏0707工认〔2024〕492）所载情况。
2、工伤认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结合调查事实，被申请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意见》（法释〔2014〕9号）、《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做出认定结论，适用法律准确。
3、工伤认定程序合法。被申请人于2024年10月17日收到工伤认定申请，于2024年10月25日作出受理决定，并向申请人发出举证通知书，经调查核实后于2024年12月23日作出工伤认定结论，并依法送达申请人。
综上所述，申请人在申请书中所述的事实、理由不成立，被申请人作出认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被申请人提交证据：工伤认定申请表、证据清单、申请书及附件材料、仲裁裁决书（赣劳人仲案字〔2023〕第341号）、民事判决书〔（2023）苏0707民初10292号〕、民事判决书〔（2024）苏07民终3483号〕、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亲属关系证明及附件材料、授权委托书及附件材料、延期举证申请书、举证意见书、介绍信及附件材料、121*******516快递封面、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更正决定书及送达回证、仲裁申请收件回执及江苏某律师事务所函、关于王某某工伤认定申请是否超过受理期限的说明。
第三人称：一、工伤认定申请程序合法，未超过法定申报时间。本案中，王某某于2023年5月11日发生单方交通事故当场死亡，其家属在事故发生后于2023年7月27日立即向赣榆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和连云港某混凝土有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以便之后申请确认工伤，该确认劳动关系案件经历仲裁、一审、二审因证据不足未能得到支持，二审判决于2024年7月19日才送达。在多次庭审中，死者家属方才掌握车辆挂靠在申请人处的证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由于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由此可知，《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1年申请时间”并非为除斥期间。此外，规定第七条第二款第五项具体列举了“当事人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仲裁、提起民事诉讼”不计算在申请期限。因王某某在事故发生时当场死亡并且王某某上班时间短，公司尚未发放过工资，家属只能根据王某某的工作地点、手机工作群和群内的管理人员确认王某某当时是在某公司上班，其近亲属已经在事故发生后及时向仲裁委确认劳动关系提起仲裁和诉讼，该时间应予以扣除。且事故车辆挂靠在申请人处的这一事实及挂靠协议也是在此前的庭审中历经仲裁、一审、二审法庭审理才得以确认，王某某的近亲属在与某公司的二审判决生效前对于挂靠关系和单位是否存在，工伤保险责任的主体并不明朗，在此情况下，王某某近亲属已及时且穷尽方法维护自身权益，如果对劳动者和其家属就同一起工伤事故以不同用人单位提起的工伤认定，在申请期限审查的尺度上过于苛责，显然有违工伤保险的立法本意。
二、申请人是挂靠单位，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根据车辆挂靠协议可以知晓申请人是事故车辆苏G***87的挂靠单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明确规定，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该条规定遵照劳动者倾斜保护原则，对将劳动关系作为工伤认定前提的一般规定作了相应补充。只要存在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的情形时，被挂靠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不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工伤保险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保障，国家建立工伤保险制度，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强调对工伤劳动者及其家人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相较于用人单位而言，劳动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在车辆挂靠关系中，被挂靠人向挂靠人收取挂靠费，应与挂靠人共同承担经营运输的风险，仅以协议约定不能免除申请人应承担的风险和责任。被挂靠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中“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苏0707工认（2024）49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恳请复议机关依法维持原决定，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第三人提交证据：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4）苏07民终3483号〕电子送达截图、申请人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图、申请人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企查查截图。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括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具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包括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大型物件运输，有效期自2021年10月18日至2025年10月31日。
2021年3月18日，申请人与孟某某签订《车辆挂靠协议》，协议约定：孟某某购买徐工牌重型特殊结构货车，牌照苏G***87，发动机号：642*****900，车辆识别代码（车架号）：LZZ***********940，挂靠于申请人并以申请人名义上户，孟某某拥有该挂靠车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申请人只是该车登记车主。……挂靠期限：自签订挂靠合同时间起必须在申请人名下挂靠四年以上，如孟某某违约需支付给甲方违约金一万五千元。
[bookmark: _GoBack]2021年3月19日，连云港某混凝土有限公司（简称某公司）与孟某某签订《砼运输协议》，协议约定：孟某某根据前进公司的需要及要求，提供运输混凝土至某公司指定各施工单位施工现场的运输服务，协议期限自2021年3月19日起至2022年3月18日止。……孟某某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取得能够履行本协议中运输业务的合法运营资格。孟某某应当按照协议的要求提供适当的运输工具、配备合格的作业人员。
后孟某某聘用王某某为其司机。2023年5月11日，王某某驾驶苏G***87重型特种结构货车（车辆悬挂某公司标识）为连云港某混凝土有限公司运输混凝土，沿盐殷线由西向东行驶至11KM+255M处发生单方交通事故，造成王某某当场死亡及车辆损失。连云港市赣榆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王某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事故发生后，四第三人（即王某某妻子张某某、女儿王某某、父亲王某某、母亲孙某某）于2023年7月27日向连云港市赣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王某某与连云港某混凝土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连云港市赣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于2023年9月27日作出赣劳人仲案字〔2023〕第341号仲裁裁决书，对四第三人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四第三人不服该裁决，后向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王某某与连云港某混凝土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024年1月15日，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苏0707民初10292号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后四第三人向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4年7月15日，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苏07民终3483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于2024年7月19日将该判决送达四第三人。
2024年10月17日，四第三人向被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亡申请书、王某某身份信息、申请人档案查询信息、车辆挂靠协议、机动车行驶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赣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赣榆区人民法院及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居民死亡证明及火化证、亲属关系证明。10月25日，被申请人决定受理并制作苏0707工受〔2024〕470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送达四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同日，被申请人作出苏0707工举〔2024〕120号《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于10月28日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送达申请人。11月8日，申请人提交延期举证申请书，并于11月18日向被申请人提交举证意见书等。经调查核实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意见》（法释〔2014〕9号）、《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被申请人于12月23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苏0707工认〔2024〕492号），认定王某某的死亡情形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工伤，于12月25日将该决定书送达四第三人和申请人。12月26日，被申请人作出更正决定，将认定工伤决定书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意见》（法释〔2024〕9号）”更改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意见》（法释〔2014〕9号）”，并于12月27日送达申请人和四第三人。申请人对该工伤认定结果不服，遂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上述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四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证明。
本机关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的规定，被申请人作为县级地方人民政府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由于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有下列情形之一耽误申请时间的，应当认定为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五）当事人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仲裁、提起民事诉讼……”本案中，四第三人自事故发生后两月余即先后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及法院申请确认王某某与连云港某混凝土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至收到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的期间，不应计算在1年期限之内。因此，四第三人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未超过1年时效。虽然在仲裁、诉讼过程中，相关人员、单位提出案涉车辆挂靠经营等情形，但在法院生效判决作出前，挂靠事实并未得到确认，四第三人待生效判决确认挂靠事实后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非怠于行使权利，故对于申请人提出的“超过法定申报时效、工伤认定程序违法”的意见，本机关不予采纳。
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收到工伤认定申请后，应当在15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材料完整的，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材料不完整的，应当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本案中，四第三人作为王某某近亲属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依法向四第三人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向申请人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和举证通知书，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申请人和四第三人，程序合法。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本案中，孟某某将案涉车辆挂靠在申请人处并登记在申请人名下，目的系借用申请人的道路运输经营资质对外经营，其聘用人员王某某系驾驶案涉车辆从事相关货物运输经营活动时发生事故，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申请人作为被挂靠单位，即应承担王某某工伤保险责任，不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故对于申请人提出的“其并非实际用工主体，不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应由实际雇主孟某某承担”的意见，本机关不予采纳。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苏0707工认〔2024〕49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苏0707工认〔2024〕49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4月23日   


附：本决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六十八条　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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